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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個案中，上市發行人及一名董事未能就上市發行人提出的反收購查詢向聯交所提供完整、準確及

最新的資料，因此遭受公開制裁。   

 

聯交所經常會接獲上市發行人就《上市規則》合規方面提出的查詢。該等查詢有的旨在核實上市發

行人是否遵守《上市規則》，有的旨在確認《上市規則》條文是否適用及如何適用，又或尋求豁免

遵守《上市規則》。  

 

上市發行人及董事在提出有關要求時，有責任提供完整、準確及最新的資料，令上市科得以充分知

情地考慮該事宜。若上市發行人及其董事未能向聯交所提供完整、準確及最新的資料，或會遭受紀

律處分。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委員會（「上市委員會」） 

 

譴責： 

 

(1) 國能集團國際資產控股有限公司 （「該公司」）（股份代號：918） 

 

未能向聯交所提供核實該公司有否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所需的有關資料，違反《上市規則》第 2.12A 條； 

 

及譴責： 

 

(2) 該公司前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周新宇先生（「周先生」）， 

 

(i) 違反《上市規則》第 3.08(f)條；(ii) 違反有關董事以《上市規則》附錄五 B 表格所載形式

向聯交所作出的《董事聲明及承諾》（「《承諾》」）所載的責任，未有盡力遵守《上市

規則》；及(iii) 違反其《承諾》，未有盡力促使該公司遵守《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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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免引起疑問，聯交所確認本新聞稿所載的制裁僅適用於該公司及周先生，而不涉及該公司董事會

的其他前任或現任董事。 

 

聆訊 

 

上市委員會於 2020 年 5 月 19 日就該公司及周先生的行為及其在《上市規則》及《承諾》下的

有關責任進行聆訊。 

 

實況 

 

該公司於 2017 年 8 月致函上市科，要求確認其建議收購捷克共和國一家酒店的事宜（「建議收

購」）不會構成《上市規則》下的反收購（「反收購查詢」）。在反收購查詢前的三年間，該公司

96%以上的營業額源自將在中國採購及分包的服裝及運動服飾產品出口至美國（「出口業務」）。  

該公司亦在中國持有六項投資物業及在香港持有一項投資物業，用以賺取租金收入。 

 

在考慮有關反收購查詢時，上市科關注的是該公司的現有業務是否可行及可持續發展，以及在完成

建議收購後會否變得無關重要。該公司向上市科保證（當中包括）其現有業務是可行及可持續發展，

以及建議收購不會令該公司的現有業務出現根本性的轉變，亦不會令該公司的現有業務變得無關重

要。 

 

2017 年 11 月 10 日，上市科通知該公司其裁定建議收購不構成《上市規則》第 14.06(6)條下的反

收購（「反收購裁決」）。   

 

2017年11月28日，該公司公布了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業績（「2017年中期業績」），

當中顯示，出口業務的收入較 2016 年同期下降了 99.6%。 

 

2017 年 12 月 27 日，上市科對該公司作出進一步查詢後撤回了上述反收購裁決。 

 

2018 年 8 月 22 日，該公司在其控制權變更後，撤換了全體董事。現任董事全於 2018 年 9 月或之

後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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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規定 

 

根據第 2.12A 條，發行人必須向聯交所提供(i) 聯交所合理認為可保障投資者或確保市場運作暢順所

需的任何適當資料；及(ii) 聯交所為了調查涉嫌違反《上市規則》的事項或其在核實發行人是否符

合《上市規則》的規定而合理要求的任何其他資料或解釋。 

 

聯交所指引信（HKEX-GL78-14）就第 14.06(6) 條規則下反收購規定的應用提供指引。 

 

根據第 3.08 條，聯交所要求董事共同及個別履行誠信責任及以應有技能、謹慎和勤勉行事的責任，

而履行上述責任時，至少須符合香港法例所確立的標準。該等職責包括以應有的技能、謹慎和勤勉

行事，程度相當於別人合理地預期一名具備相同知識及經驗，並擔任發行人董事職務的人士所應有

的程度（第 3.08(f)條）。 

 

根據周先生作出的《承諾》，其有責任： 

 

(i) 盡力遵守《上市規則》； 

 

(ii) 盡力促使該公司遵守《上市規則》；及  

 

(iii) 向聯交所提供在核實該公司是否符合《上市規則》時合理要求的任何資料或解釋。 

 

上市委員會裁定的違規事項 

 

上市委員會經考慮上市科、該公司及周先生的書面及/或口頭陳述後，作出以下裁定：  

 

該公司的違規 

 

反收購查詢實質上是該公司提出的申請，目的是希望進行建議收購時可毋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

四章有關反收購的額外規定。由於上市科被要求核實該公司是否遵守《上市規則》，因此《上市規

則》第 2.12A 條適用。 

 

根據第 2.12A 條，該公司必須提供上市科為核實合規與否而合理要求的資料或解釋。就反收購查詢

而言，當中將包括有關建議收購的完整、準確及最新資料，以及確定第十四章是否適用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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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證據顯示，該公司當時已經或應該知悉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之後其出口業務表現大幅下滑。

事實上，出口業務收入大降 99.6%，意味著如果建議收購如計劃般進行，出口業務對該公司而言將

變得無關重要。參照指引信，該公司應該明白業績這般大幅下滑將很可能影響反收購裁決的結果。

因此，上市委員會認為，該公司違反了第 2.12A 條，未有在聯交所考量反收購查詢時披露有關出口

業務重大變動的資料。 

 

周先生的違規 

 

作為該公司的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周先生負責及領導建議收購。他是批准該公司就反收購查詢向

上市科提交陳述的唯一一名董事。上市委員會裁定周先生： 

 

(i) 違反其在《承諾》下的責任，未有向上市科提供用以核實該公司是否符合《上市規則》規

定所需的完整、準確及最新資料； 

 

(ii) 違反其在《承諾》下的責任，未有盡力促使該公司遵守《上市規則》；及 

 

(iii) 違反《上市規則》第 3.08(f)條，就上市科跟進該公司的反收購查詢而提供的陳述，未有以

充分的技能、謹慎和勤勉行事。 

 

監管上關注事項 

 

上市發行人在向上市科作出查詢，又或回應上市科提供資料或解釋的要求時，應向上市科提供完整、

準確及最新的資料。上市發行人的董事基於其所作《承諾》亦有類似責任。此重要責任令聯交所得

以妥善執行其職能，提供一個公平、有序及高效的證券交易市場。若上市發行人或其董事未能提供

完整、準確及最新的資料，而可能導致上市科要撤銷或撤回所作的裁決，有關上市發行人及其董事

就可能要遭受紀律行動。 

 

制裁 

 

經裁定上述違規事項後，上市委員會決定： 

 

(1) 譴責該公司違反《上市規則》第 2.12A 條；及 

 

(2) 譴責周先生違反《上市規則》第 3.08(f)條及其《承諾》。 

 

 

 

香港，2020 年 7 月 8 日 


